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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章程须增加党的建设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5 月 14 日，《民政部关于在
社会组织章程增加党的建设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
通知》正式对外公布。

《通知》明确要求，社会组织
应当在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
并结合社会组织实际情况，对章
程修订的程序进行了适当简化。

明确增加内容和程序

《通知》明确了社会组织章
程需要增加的党的建设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各地民政部门在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工作中，应及时要求社
会组织在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
容，并在成立登记和章程核准时
加强审查。

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有关内
容具体表述为：“本会（基金会、
中心、院等）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
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
内容具体表述为：“遵守宪法、法
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道德
风尚。 ”

同时，《通知》还进一步明确
了增加内容的程序。

各地民政部门应当自本通
知下发之日起，要求正在办理成

立登记和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
尽快按照通知有关要求，将党的
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关内容写入章程。

考虑到社会团体修改章程
需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基金
会、社会服务机构修改章程需召
开理事会，对于暂时无法召开相
应会议的，可以允许社会组织先
行在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
待开会时再予以确认，并经业务
主管单位或党建领导机关审查
同意后，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从源头确保政治方向和价
值导向

在对《通知》内容进行解读
时， 民政部进一步强调，《通知》
的制定出台，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 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重要指示
精神的重要举措。

《通知》的有关内容，是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
党的领导，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凝魂聚力的具体展现。《通
知》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组
织发展的部署要求， 从源头上确
保了社会组织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鲜明的价值导向， 对推进社会组
织健康有序发展， 引导社会组织
发挥正能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章程在社会组织法人
治理机构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对
其成员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引
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除国
家法律法规外，市民公约、乡规
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多
种形式的社会规范，对其效力所
及的组织和成员个人具有重要
的规范、指引和约束作用，也是
治理社会事务的重要依据和遵
循。 ”社会组织章程作为社会规
范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组织开展
各项业务活动的行动准则，制定
内部管理制度的基本依据，是社
会组织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的
基础性地位。 完善和规范社会组
织章程，是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
构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多层次
多领域依法治理的必然要求。

二是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
有关内容，是为加强党对社会组
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改
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
快速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党的工作和
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 党中央、
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 党的第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 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
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
基础。 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学

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
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
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
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
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
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有关内容，
是明确党组织在社会组织法人
治理结构中法定地位的重要制
度安排；是要求社会组织坚持党
的领导，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严
肃组织生活， 严明政治纪律，切
实发挥好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
战斗堡垒作用；是要求社会组织
旗帜鲜明讲政治，引导其成员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四个服从”。

三是章程中增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是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实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实践。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
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
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完善市民
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
章程等社会规范，发挥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引领作用、
礼仪制度的教化作用，使社会治
理的过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在章
程中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关内容，是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是要
求社会组织注重在日常管理中
体现鲜明价值导向，对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
励和倡导，对违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行为进行抵制和摒弃；
是要求社会组织成员增强认知
认同和自觉践行的意识，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 本报记者 王勇

5 月 15 日，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发布《关于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等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情况的
通报》。

通报指出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神华公益基金会、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等 3 家社会组织，
表现突出，走在了前列。

通报强调，希望全国性社会
组织学习借鉴 3 家社会组织经
验做法，结合专长和优势，聚焦

“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
任担当，主动作为，有所作为，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儿基会：
扶贫和扶智、扶志相结合

2017 年以来，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从贫困地区儿童成长发
展实际需求出发，以防止因学和
因病致贫、返贫为着力点，积极
开展工作，共计开展了“春蕾计
划”、“儿童快乐家园”等 10 个公
益项目，资金投入达 20323.67 万
元，阶段性成效明显。

基金会十分注重扶贫和扶

智、扶志相结合，积极推进教育
扶贫工作。

一是开展“春蕾计划”公益
项目。 2017 年共投入社会捐赠资
金 10200.00 万元，面向全国范围
内的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边疆
地区，共捐建 14 所春蕾学校、资
助各学龄段女童 3.1 万人次，对
278 名大龄“春蕾女童”进行实用
技术培训、对 100 名“春蕾教师”
进行教学培训，资助派遣 640 余
名乡村支教教师， 资助保障 300
名民族孤儿及 344 人次汶川地
震孤困儿童学习生活费用，在留
守儿童集中的社区捐建 1000 多
个阅读角等等。

二是开展“儿童快乐家园”
公益项目。 2017 年，投入社会捐
赠资金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资金共计 1940.00 万元，在
全国 18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捐建 194 个“儿童快
乐家园”，有效开展亲情关爱、校
外学习辅导、安全保护、心理健
康等多种关爱服务活动， 近 20
万儿童受益。

三是开展“HELLO 小孩”爱
心套餐公益项目。 2017年 1月至
2018年 3月底， 共投入社会捐赠

资金 1321.81万元，为新疆、青海、
西藏等 28个省（区、市）农村贫困
地区发放 59890份爱心套餐。

神华公益基金会：
援藏、援青成效明显

神华公益基金会 2017 年以
来， 从贫困地区实际需求出发，
着力于精准扶贫工作， 重点向
“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开展了援藏、援青、定点扶
贫、爱心行动、爱心书屋等项目，
共计投入资金 8525.55 万元。

神华公益基金会自 2011 年
起精准帮扶西藏自治区那曲地
区聂荣县。 2017 年基金会支付援
藏资金 3650 万元，开展了安居工
程、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教
育帮扶等扶贫项目，大大改善了
藏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其
中：2200 万元建设了 4 个小康示
范村，1173 万元改善了县医疗卫
生设施条件、 提升医疗技术水
平，还资助了贫困大学生、建设
牧场合作社等项目。

神华公益基金会 2011 年起
精准帮扶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
2017 年基金会支付援青资金

1600万元，用于刚察县产业帮扶、
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工程项目。

神华公益基金会 2013 年起
定点帮扶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
和普格县，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帮扶、文化教育等民生
工程。 2017 年基金会拨付扶贫资
金 600 万元， 重点用于教育扶
贫、产业建设、移民点安全饮水
等项目，受益人数 687 人。

妇基会：
以项目为载体参与脱贫攻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17年
至今，共计开展了 5个较大公益项
目，资金投入量约为 1340.61万元。

第一，开展“母亲健康快车”
项目。

该项目开展日期为 2018年 1
月-2018 年 3 月， 投入资金共计
24.88 万元，实施地区范围为云南
怒江、西藏拉萨市达孜县。通过项
目，为云南怒江、西藏拉萨市达孜
县捐赠 2辆母亲健康快车。

第二，开展“母亲邮包”项目。
该项目开展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投入资金共
计 38.73 万元， 实施地区涉及为

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等多地，
受益人数达 3000 多人。

第三，开展“贫困母亲两癌
救助”项目。

该项目在中央彩票金支持
下， 开展日期为 2017 年全年，投
入资金 1219 万元，实施地区范围
为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
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
项目立足于帮助解决农村贫困妇
女“两癌”治疗难题，防止患病妇
女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第四，开展“母亲水窖·亲亲
水站”项目。

该项目开展日期为 2018 年
2 月， 资金投入 8 万元。 通过项
目，向舟曲县捐赠了一套直饮水
净水设备，并协助当地相关部门
完成了水站房屋的改建工作。

第五，开展“贫困妇女宫颈
癌救助”项目。

该项目开展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至今， 项目投入资金 50 万
元， 实施地区范围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和田市、 喀什市、 阿图什
市、阿克苏市、库尔勒市。 该项目
立足于为南疆地区 1200 名确诊
为宫颈癌早期病变的贫困妇女，
实施免费手术治疗。

3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被通报


